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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加强对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溯源管理

 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动力电池
管理规定》”）。公告显示，《动力电池管理规定》将自2018年8月1日起施行。

 《动力电池管理规定》指出，“按照《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联节〔2018〕43号
）要求，建立‘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对动力蓄电池生产、销售、使用、
报废、回收、利用等全过程进行信息采集，对各环节主体履行回收利用责任情况实施监测”；并强调，“汽车生产、
电池生产、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及综合利用企业应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加强溯源管理，确保溯源信息准确真实”。

 针对已生产和已进口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管理规定》第四条明确指出，“汽车生产企业（含进口商）对已生
产和已进口但未纳入溯源管理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本规定施行12个月内将相关溯源信息补传至溯源管理平台”。

 《动力电池管理规定》对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维修、更换以及回收都给出了细则。第十条提出，“与汽车生产企业合
作的维修商、电池租赁企业等应在动力蓄电池维修、更换后及时向汽车生产企业报送信息。汽车生产企业应在动力蓄
电池维修、更换后30个工作日内上传溯源信息”。第十一条强调，“回收服务网点应在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移交后
，向汽车生产企业报送信息。汽车生产企业应在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入库、移交出库后30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

 对于报废新能源汽车的处理，《动力电池管理规定》第十三条提出，“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应在接收报废新能源
汽车，并出具《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在废旧动力蓄电池拆卸并移交出库后15个工作日内上
传信息”；并在第十五条强调，“再生利用企业应在废旧动力蓄电池接收入库后30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在完成再生
利用及最终处理后30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

 附：《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原文

 第一条 按照《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联节〔2018〕43号）要求，建立“新能源汽
车国家监测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以下简称溯源管理平台），对动力蓄电池生产、销售、使用
、报废、回收、利用等全过程进行信息采集，对各环节主体履行回收利用责任情况实施监测。

 第二条 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对新获得《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的新能源汽
车产品和新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进口新能源汽车实施溯源管理。

 第三条 对本规定施行之日前已获得《公告》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和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进口新能源汽车，自本规
定施行之日起，延后12个月实施溯源管理。如逾期仍需在维修等过程中使用未按国家标准编码动力蓄电池的，应提交
说明。

 第四条 汽车生产企业（含进口商）对已生产和已进口但未纳入溯源管理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本规定施行12个月
内将相关溯源信息补传至溯源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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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对梯次利用电池产品实施溯源管理。

 第六条 电池生产、梯次利用企业应按照《关于开通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备案系统的通知》（中机函〔2018〕73号）
要求，进行厂商代码申请和编码规则备案，对本企业生产的动力蓄电池或梯次利用电池产品进行编码标识。

 第七条 汽车生产、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及综合利用企业应在溯源管理平台申请账号（申请材料见附表1、2）。各企
业应在溯源管理平台上传溯源信息（见附表3）。汽车生产企业应报送回收服务网点信息（见附表4），并在企业网站
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汽车生产企业应在配发国产新能源汽车出厂合格证后15个工作日内，进口商应在进口新能源汽车通关并完
成检验检疫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

 第九条 与汽车生产企业合作的销售商应在车辆销售后及时向汽车生产企业报送记录信息，并告知车辆所有人记录
信息发生变更时更新记录信息的要求与程序。汽车生产企业应在车辆销售上牌和车辆所有人记录信息更新后30个工作
日内上传信息。

 第十条 与汽车生产企业合作的维修商、电池租赁企业等应在动力蓄电池维修、更换后及时向汽车生产企业报送信
息。汽车生产企业应在动力蓄电池维修、更换后30个工作日内上传溯源信息。

 第十一条 回收服务网点应在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移交后，向汽车生产企业报送信息。汽车生产企业应在废旧动
力蓄电池回收入库、移交出库后30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

 第十二条 与汽车生产企业未合作的新能源汽车销售商、维修商、租赁商等，应按照第七条规定，通过溯源管理平
台提交申请，并按照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时限，向溯源管理平台规范上传信息。

 第十三条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应在接收报废新能源汽车，并出具《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
息；在废旧动力蓄电池拆卸并移交出库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

 第十四条 梯次利用企业应在梯次利用电池产品出库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在梯次利用电池生产、检测、使用
等过程中产生的废旧动力蓄电池，应在其回收入库及移交出库后15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

 第十五条 再生利用企业应在废旧动力蓄电池接收入库后30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在完成再生利用及最终处理后30
个工作日内上传信息。

 第十六条 汽车生产、电池生产、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及综合利用企业应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加强溯源管理，确保溯
源信息准确真实。

 第十七条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对本地区相关企业溯源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有关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定。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8年8月1日起施行。

 附表：1.企业基本情况表

 2.接口密钥申请表

 3.溯源信息列表

 4.回收服务网点信息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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